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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疾人士人口普查 

1. 政府應就殘疾人士人口納入恆常普查的項目，以便掌握這群人口的需要，並

對應需要進行規劃。

以人生發展歷程作為服務規劃的藍本 

1. 學齡智障人士服務與成人服務分割，亦缺乏銜接，政府應改變現有政策及服

務模式，以人生發展歷程作為服務規劃的藍本。

2. 隨著特殊教育服務的擴展，應考慮成人服務以 18歲為起始點，以配合人生

的發展歷程需要。

智障人士老齡化 

1. 設立日間長者中心及殘疾長者院舍

如設立機制讓智障殘疾院舍轉營為殘疾長者院舍，以滿全老齡智障人士的需

要，則亦應設立機制讓展能中心轉營為日間長者中心，以滿足院友及其他老

齡智障人士的日間活動／康樂需要。

殘疾長者院舍亦可考慮毋需按智能程度劃分，因老齡智障人士的照顧需要較

大，對照顧人手及器材的需求亦應相約。 

2. 改革智障人士服務輪候機制及服務分類

增加服務輪候機制的彈性，讓智障人士能按功能需要接受不同的服務，而不

受制於智能程度。

3. 關注輔助宿舍院友老齡化

居於輔助宿舍的舍友在日間原應有工作或訓練服務，但隨著老齡化他們或未

能應付日間的工作，倘舍友於日間需長時間留在宿舍，則以目前輔助宿舍的

人手配置或未能應付，另一方面，目前的住宿服務輪候機制及服務分類亦未

能有效地回應服務使用者的需要，政府在服務規劃中亟需考慮這群體的需要。 

暫宿服務 

1. 開設專門提供暫宿服務的宿舍

智障人士暫宿服務目前只由現有院舍提供，但相對需求來說是杯水車薪；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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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院舍正面對服務使用者老齡化，再加上自閉症學員的增加，院舍面

對服務兩極化已產生不少服務上的挑戰，暫託服務無疑增加了院舍的壓力及

風險。設立專門提供暫宿服務的院舍除可舒緩名額不足的問題，亦可減底現

有院舍的壓力，該專門院舍亦可因應短暫住宿而安排獨有的措施。 

 

2. 學齡智障人士暫宿服務 

特殊學校宿舍應增加提供暫宿服務名額予其校內學生，而非把學齡智障人士

的需要推給成人服務，學齡智障人士的需要跟成人服務大相逕庭，暫宿對學

齡智障人士挑戰甚大，熟識的環境實有助他們適應，因此，特殊學校宿舍應

增加提供暫宿服務名額予其校內學生，而「五日宿」的學校住宿服務應轉為

「七日宿」，以配合學齡智障人士的需要。 

 

 

 


